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迪庆州林业和草原局


迪发改农经〔2020〕6号

关于对德钦县2019年石漠化综合
治理工程初步设计的批复

德钦县发展和改革局、林草局：
《德钦县发展和改革局关于要求对德钦县2019年石漠化综合治理工程初步设计进行审查及审批的请示》（德发改发〔2019〕111号）收悉，州发展改革委会同州林草局依据《岩溶地区石漠化综合治理工程建设管理办法（试行）》、《云南省岩溶地区石漠化综合治理工程中央预算内投资专项建设管理办法实施细则（试行）》（云发改农经规〔2016〕960号）和《迪庆藏族自治州油橄榄产业发展规划（2019-2025年）》等规定和规划，对《德钦县2019年石漠化综合治理工程初步设计》进行审查，并报请州人民政府同意，现批复如下：
一、原则同意《德钦县2019年石漠化综合治理工程初步设计》。
二、主要建设内容及规模：德钦县2019年石漠化综合治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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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位于拖顶乡拖顶村和洛沙村，人工造林2900亩，治理岩溶面积42平方公里，石漠化面积为21平方公里。
三、工程投资概算及资金来源：项目概算投资为1091.80万元（中央预算内投资1000万元，地方配套91.80万元），其中:工程建设费1000万元；工程建设其它费用60万元；预备费31.80万元。
    四、要严格按《岩溶地区石漠化综合治理工程建设管理办法（试行）》、《云南省岩溶地区石漠化综合治理工程中央预算内投资专项建设管理办法实施细则（试行）》、《云南省岩溶地区石漠化综合治理工程项目验收办法》（云发改农经规〔2016〕960号）和《迪庆藏族自治州油橄榄产业发展规划（2019-2025年）》等规定和规划，尽快完善施工作业设计，按项目实施要求完成项目建设，切实加强项目的实施及建后管护。进一步核实工程量及单价保证工程投资满足施工要求，认真组织实施，确保工程运行安全；尽快制定和出台切实可行的管理和维护措施，强化工程设施的维护与管理，确保工程长期发挥效益。
    五、在项目实施过程中要建立健全项目法人责任制、招投标制、监理制、合同制，严格按照《招投标法》和《政府采购法》的有关规定进行物资采购，加强工程质量和资金的监督管理，做好项目实施的指导和协调工作，认真做好项目建设资料的收集和归档，确保按期完成，发挥投资效益。
    附件：《德钦县2019年石漠化综合治理工程初步设计专家评审意见》



迪庆州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迪庆州林业和草原局
2020年2月11日






































抄送：省发展改革委，省林业和草原局，州人民政府，州审计局，
州统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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